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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17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发布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基金

备案、从业人员管理、信息报送、自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官网公布了其对办

法的解读，提出此次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的三大特点：实行事后登记备案，开展行业自律管理；全口径登记

备案，实行电子化报送；鼓励私募基金进行托管。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大特点，清科研究中心认为，此次办法还有以下亮点值得关注： 

 

备案范围：基金纳入监管，个人投资未进入备案范围 

 

根据办法内容，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金，系指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

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 

 

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管理人及所管理的基金需进行备案。从

这个层面来看，只要是在境内设立并以私募形式募资的机构管理人，包括天使基金、VC、PE、FOF，都

有可能纳入监管范围。根据办法内容，个人形式的投资未纳入监管。 

 

股权投资从业人员首次要求具备从业资格  

 

根据办法第十六条：从事私募基金业务的专人员应当具备从业资格。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私募基金从业资格： 

（一）通过基金业协会组织的私募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二）最近三年从事投资管理相关业务； 

（三）基金业协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此前，发改委在历次监管文件中，虽然提出管理人员需具备一定资质，但尚未上升到要求具备从业资

格的高度。此次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首次提出建立私募基金从业资格，行业从业标准将进一步统一。 

 

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资业务监管边界未明确，仍存在商讨空间 

 

长期以来，横跨一二级市场、兼顾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等多元化业务的综合

性资产管理机构一直是很多机构未来发展目标。证监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也明确表示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等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开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为 VC/PE 机构发行公募基金产品打下理论基础。尤其是 2013 年以来，部分

机构在当下 VC/PE 业务遇冷的情形下不断探索新出路，VC/PE 机构开始尝试新的业务板块，寻求业绩增

长的新突破点。 

 

当前证监会已获得股权投资机构监管权，但对于大资管时代中必然要面临的“跨业”经营，尚缺细则

引导，究竟是按照机构定性归属，还是按照业务牌照分业监管，都将是未来面临的问题。目前不少股权投

资机构都管理着多样化的基金产品，对于这类型机构，在本次备案办法中，未明确对投资业务的监管边界，

未来在实际备案操作中，仍存在商讨空间。 

 

备案办法虽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但行业从业监管是未来趋势 

 

2013 年 6 月 27 日，中央编制办公室印发《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通知》明确，

证监会负责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督管理，实行适度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发改委负责组织拟订促进私募股

权基金发展的政策措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政府对私募股权基金出资的标准和规范；两部门要建立协

调配合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自此，争论已久的 PE 监管权成为定局。 

 

2013 年 2 月，证监会发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符合条件

的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应当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 2013

年年底，证监会备案私募类投资机构达到 250 家，其中股权投资类机构 85 家。 

 

2014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10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表明“严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债权类融资业务”。虽然这份文件目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未有

更细则文件出台，但对修炼不足却急于扩张的 VC/PE 机构仍不失为一次警告。 

 

直至近日出台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办法，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的股权投资市场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

段，在市场参与者未成熟前，相关部门都将采取从严管理。虽然目前办法并不具备强制性约束效力，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不属于行政许可事项。但不排除未来备案制度强制化的可能。 

 

在境内 IPO 重启和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时间缩短，新股发行节奏加

快，IPO 规模将呈现较大幅度增加，IPO 将依旧是 VC/PE 主要退出渠道，VC/PE 退出周期伴随着新股发

行节奏的加快而缩短，去年的未退出项目积累在 2014 年得到释放，VC/PE 退出速度加快。从已投企业上

市层面考虑，在证监会备案规范，对于未来退出层面无疑将减少阻力。从机构角度来看，备案也将会是未

来一大趋势。 

 

http://news.pedaily.cn/industry/%E8%AF%81%E5%8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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